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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养老机构意外伤害综合责任保险，张
纪元等养老院负责人可谓期盼已久。他们同时
希望更多的利好政策能够落地实施，推进济南
市养老院医养结合的力度。“济南市养老行业
的发展，其实与政府的扶持、优惠政策密切相
关。有了政策，尽快落地执行更是关键。”

目前，自建养老院动辄需要上千万元的
投入，济南市大多养老院都是租借房屋，不断
上涨的房租压得众多养老院喘不过气来。有
些养老院为削减租金开销，甚至几年内屡次
搬家，经营效益也每况愈下，形成恶性循环。

尽管每年政府都会对符合条件的养老院
发放财政补贴，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被不
断上涨的房屋租金所抵消。“政府应该制定可
行的房租减免补贴政策，或者约束租借养老
院的公有房产租金的上涨幅度。”养老院负责
人张扬说。

据悉，济南市每年都会制定各类养老服
务设施用地指标，保障养老事业发展，并有相
应的优惠措施——— 简单说来，养老机构拿到
土地建设养老院，养老院建起来接收老人之
后，政府逐步分批次对养老机构进行补贴。

“看着美好，但操作起来很难，很少有人
或公司能够一下子拿出上千万元去建设养老
院，而且银行一听要建养老院，一般不给放
贷。”祝甸社区养老院负责人苏志伟坦言，养
老用地政策还应更接地气，“如果政府作担保
提供贷款，建起来之后养老院还本钱，政府还
利息，这样就可以盘活了。”

“济南养老服务业仍处在起步阶段，大都
在‘摸着石头过河’，如此一来，离不开政府的扶
持。”吕月英认为，虽然济南市相关部门对发展
养老事业的必然性达成共识，但认识的紧迫性
却远远不够，“对于如何有序推进工作仍缺乏统
一的指导规范和规划引领，相关部门的探索
推进也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没有形成合
力。” 本报记者 王杰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养老院没违规
老人受伤仍赔偿

今年2月份，市民张先生的
父亲在济南天桥区一家养老
院摔倒导致脑出血，自此便
昏迷不醒。张先生认为养老
院既然收了钱就应该照顾周
全，对老人的病情应承担相应
医疗责任。

“我们照顾老人起居生活，
家属交上钱，并不意味着将风
险都转嫁给了养老院。”养老院
方面表示，护理人员严格按
照护理流程执行，没有存在任
何违规操作之处，这属于意外
事故。

最后，经司法部门调解，两
方达成和解——— 养老院赔偿老
人五万元的治疗费，当事人家
属不再追究。

对此调解结果，上述养老
院负责人虽有苦水，但也只能
接受。采访中，该负责人坚称:

“事故纯属意外,防滑地砖、设
置监控、专门培训护理员，护理
措施已经十分到位。”随后，记
者走访了济南市多家养老院，
发现很多养老院都曾遇到老人
摔伤等意外伤害的纠纷。

“这太正常不过了。”济南
慈爱老年公寓院长张纪元称，
目前养老院在类似事故中处境
尴尬，社会对老人在养老院发
生意外事故的认识存在偏见。

“人们仍以地理位置判断，而不
是看事故原因；老年人在家里
摔倒、骨折很正常，在养老院里
就不正常。”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
时候老人出意外并不是单方面
因素所致。一方面有养老院的
责任，如设施不完善、护理员人
数少、护理服务不到位等。另一

方面，也有个别子女对父母不
负责任，如老人出现摔伤或者
突发疾病，养老院方须经家属
同意才能送医院治疗，但个别
家属在接到通知后并不积极将
老人送医，只是要求养老院医
护人员简单救治，这样有时就
延误了老人病情。而老人一旦
病重离世，家属就会反过来追
责养老院。

“人上了年纪骨质疏松，一
个转身、一个下蹲，甚至吃饭都
可能导致骨折。可老人一旦在
养老院发生摔伤等意外事故，
养老院就难辞其咎，个别家属
还会一味索要赔偿。”张纪元
称，养老院在照顾老人时如履
薄冰，“摊上一个赔偿官司，一
年就白干了。”

财政出部分钱
济南推行责任险

鉴于此，不少养老院为保
护自己利益，在接收老人时都
会与老人及其家属签署免责协
议，很多养老院会在合同中专
门约定“凡入住老人自行发生
烧伤、烫伤、摔伤等，由自身负
责,养老院不负责。”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友震称，根据我国《合同法》
相关规定，上述免责条款属于
没有法律效力的霸王条款。根
据《合同法》第53条规定:造成
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
效。“老人与养老院签订的合
同，本质上属于服务合同，因合
同履行而引发的纠纷依法受

《合同法》的保护。”李友震说。
经营养老院十多年，张纪

元意识到，无论养老院有无过
错，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总
会酌情照顾受伤老人。“养老院
可能没过错，但你还是可能需
要赔款。与养老院相比,老人始
终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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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可以免除一定的经济压力，
但考略到老人发生意外后所造成的
负面影响，如今，碰到类似事故，张纪
元不再一味借助于法律手段，而是借
助于人情策略。“我们服务好老人，与
家属建立良好关系，跟他们做朋友。
万一老人发生意外，我们也能第一时
间与家属做好协调沟通，事情也就容
易解决。”

该问题已得到济南市政府的重
视，济南市于2017年5月启动了“养老
机构意外伤害综合责任保险”项目。
该保险由政府财政拨款一部分，养老
院缴纳一部分，第三方保险公司将承
担老人发生意外后的责任。

“我们护理十分精细，不会发生
意外。”当问及是否买意外伤害综合
责任保险时，仍有部分养老院出于
意外事故发生几率小的侥幸心理，
觉得参保没必要或节省开支等想
法尚未参与其中。“前期是鼓励倡
导加自愿的原则，下一步会考虑把

购买综合责任险的内容放在养老机
构评级工作中。”济南市民政局副局
长成文元表示。

护理险应更完善
扩大惠及人群

养老机构意外伤害综合责任保
险，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养老院发展
医养结合的后顾之忧。济南市于2017
年6月1日实行的职工长期医疗护理
保险制度，则为养老院医养结合的发
展提供了方向。

但不少养老院负责人表示，目
前，长期医疗护理保险范围较窄，只
惠及了部分有城镇职工医保的老年
人，“而对于农村人和省直医保的老
人及异地来济养老的老年人来说，却
无法享受这一政策，而这部分老年人
在老年公寓中占大多数。”历城区一
家养老院负责人说。

对此，济南市养老专家吕月英表

示，济南应进一步完善社保医保政
策，出台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让
护理保险制度惠及更多的人群。“特
别是居住在农村需要长期护理的广
大老年人，省直有关部门也应出台省
直医保的长期护理险制度，让省直退
休的老年人也能享受这项政策。”

济南市老龄办事务处工作人员则
建议，相关部门应继续细化和完善《济
南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如扩
大护理范围，将小脑萎缩、失智老年人
等划入护理范围；院护标准进一步优
化和提高；60元护理费（现有标准是床
位费10元，护理费10元，医药费40元）中
关于床位、护理和药费的分配比例进
一步优化，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方金则认为，
在现有长期护理险、意外险的基础上，
增加和丰富完善医养结合服务内容。

“如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后期康复治疗
等，让这部分老年人在养老机构进行
治疗康复，能够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养老院内，大学生志愿者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责责任任险险””有有补补贴贴
部部分分养养老老院院不不待待见见
民政部门将把买保险与养老机构评级挂钩

“摊上一个赔偿官司，一年就白干了。”一旦老人在养老院发生意
外，养老院难辞其咎。为此，不少养老院为维护权益，在接收老人时都会
与老人及其家属签署免责协议。律师认为，类似免责条款已违反《合同
法》的相关规定，没有法律效力。目前，济南市正在推广养老机构责任
险，但部分养老院并未购买。·医养结合乱象调查

济南一养老院内，一位老人在学习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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